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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约

法规

重要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和印度共和国环境与森林部关于林业合作的协议（印度2006.11.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林业局和印度共和国环境与森林部（以下称“双方”）

 

——意识到林业对两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意义；

 

——致力于支持两国林业专家在林业的科学技术领域以及森林可持续经营的共同努力；

 

——承认两国在林业研究领域的合作是互利的。

 

希望为开展在林业领域互利互惠的合作创造有利条件，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双方根据各自国家有效的法律规定及其权限，支持林业领域的经济、制造加工和科学技术方面的合作发展，

促进企业和其他机构（合作伙伴）建立直接合作关系。

 

第二条

 

双方将在以下领域开展合作：

 

（一）荒漠化防治；

 

（二）森林资源发展和利用；

 

（三）支持研究机构、林业院校和其他单位之间开展的科技合作；

 

（四）森林病虫害防治和防止外来生物入侵；

 

（五）森林火灾预防和扑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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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木材工业、可持续林业企业，以及贸易和政策方面的合作；

 

（七）通过非木质林产品改善当必社区的生活待遇；

 

（八）野生动物园保护及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信息沟通与交流。

 

第三条

 

任何一方都不能向第三方透露从另一方获得的经济、制造加工和科学信息技术。使用经济、制造加工和科技

方面的合作成果需经双方同意。

 

第四条

 

酒研人员、专家和官员的交流及考察访问将按照双方或各自合作伙伴协商同意的条件开展。

 

第五条

 

中方联络机构为国家林业局国际合作司。印度方联络机构为印独环境和森林部林业政策司。双方可在必要时

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合作计沪并指导实施。

 

第六条

 

除非双方另有约定，双方互派与执行本备忘录有关的代表团所需费用，包括国际旅费、交通、食宿费由派遣

方承担，或按双方约定支付。

 

合作项目所需资金由双方相互磋商解决。

 

第七条

 

（一）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二）本协议将无限期有效。如任何一方希望终止协议，需提前6个月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双方同时立即书

面通知相关合作伙伴。

 

第八条

 

本协议将不会影响任何一方参加国际协定、公约和国际组织所各自承担的权利和义务。

 

本协议于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新德里签字，一式两份，用中文、印第安文和英文签署，三种文本同等

作准。如有解释上的分歧，以英文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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